彰化縣大村鄉補助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日常管理維護自治條例
中華民國103年11月7日彰大鄉民字第1030016729號令發布
中華民國107年11月2日彰大鄉民字第1070017133號令修正第五條、第七條
第一條 彰化縣大村鄉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協助維護彰化縣大村鄉（以下簡稱本鄉）古蹟及歷史建築，保存本鄉之重要文化資產，提升公共服務品質與公共利益，補助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之日常管理維護經費，特訂定本自治條例。
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補助對象為本鄉私有且開放參觀之古蹟、歷史建築。
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補助條件：
一、古蹟、歷史建築所有權人應先完成古蹟、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並經本所備查後，再行依本自治條例提出補助申請(如古蹟、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未及於提案前完成備查者，應於提案時一併檢附該項管理維護計畫供本所審查)。
二、本自治條例以補助私有且開放參觀之古蹟、歷史建築辦理日常管理維護所需之經常性支出為主，其中人事費不得超出補助款總額百分之三十。補助款項申請項目不包括活動抽獎贈品、獎金、紀念品、觀摩參訪費、車資、住宿費、差旅費。
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補助項目包括：
一、防盜、防災、保險。
二、日常保養、清潔、管理、維護。
三、建物安全檢測(建物本體、消防、蟲蟻防治、水電管線等)。
四、其他符合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之事項。
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補助每年以一次為原則，補助金額以新臺幣8萬元為上限。
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如下：
一、申請單位(人)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：
（一）古蹟、歷史建築屬個人持分：由所有權人檢附身分證明及足資證明產權之相關文件影本。
（二）古蹟、歷史建築屬共同持分：由授權代表人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、所
有權人授權同意書之證明文件及足資證明產權之相關文件。
（三）古蹟、歷史建築屬團體單位所有或管理：由依法立案之代表人檢附立案
證書及足資證明產權之相關文件。
二、申請單位(人)應填具申請表件及工作計畫書，並檢附經本所備查之古蹟、歷史建築「管理維護計畫」公文影本(如古蹟、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未及於提案前完成備查者，應於提案時一併檢附該項管理維護計畫供本所審查)。申請表件及工作計畫書之內容與格式，本所得另以要點訂定。
第七條 審查作業程序：本所接獲申請案件後由主辦單位進行書面資料檢核，經簽報 鄉長核准辦理，必要時得召開審查會議，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(人)。
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補助款項及結案核銷方式如下：
受補助單位(人)檢附經本所核定補助案之計畫書並於申請之計畫完成後二週內，備文及補助款領據、成果報告（含日常管理維護工作事項說明及照片）經費預算數與實支數對照表、經費結報明細表、原始支用憑證等資料函送本所，經本所審核通過後，依據實支數撥付補助經費補助款。
第九條 督導考核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一、 申請案經本所審定通知，受補助者應按照核定之計畫、期間執行，不得任意更改。計畫若有變更，須報本所核備，若取消計畫，除應函報本所說明外，已核定之款項本所將一併註銷。
二、 經核定之補助案件，本所將不定期派員抽查並做成查核紀錄，如發現管理維護成效不佳、未依補助用途支用、經費支用有違反法令等相關規定，或虛報浮報等情事者，如未依規定改善者，嗣後將不再補助。
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經費，由本所視財源籌措情形納入年度預算辦理，並俟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支應。 
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經鄉民代表會議決通過後，應呈報縣政府備查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。
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